
國 立 臺 東 大 學  

學 位 論 文 延 後 公 開 申 請 書 ( 第  次 ) 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
畢業年月 

(畢業離校時填寫) 
民國    年   月  

學  號  系所名稱(含組)  

聯絡電話  學位類別 □碩士   □博士 

電子郵件  學位考試日期 民國  年   月   日 

前次延後 

公開日期 
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(首次申請則免填) 

延後公開日期 

(日期務必填寫) 

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(每次延後公開期限至多以五年為限， 
以學位考試日或前次申請到期日起算) 

論文名稱  

延後公開 

原  因 

□申請專利並檢附證明，專利申請案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涉及機密。 

□依法不得提供，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※審核要件：專利事項須提供申請專利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說明；涉及機密或

依法不得提供事項：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。 

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(共   件) 

 

研究生簽名： 

 

 

______________ 

(親簽) 

 

考試委員審核及學校認定 

審核人員 認定結果 

學位考試委員：(親筆簽名) 

召集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委員： 

 

 

 

※請學位考試委員依審核要件及相關證明文

件依法認定後，由召集人勾選右方審核結

果。 

審核結果 □同意 

學位論文延後公開 

 

□不同意 

學位論文延後公開 

□符合 

申請要件 

 

□不符合 

申請要件 

 

 

指導教授簽名： 

 

 

______________ 

(親簽) 認定單位（系所）： 

 

 

(簽章) 系(所)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【注意事項】 
1. 請據實填寫本申請書連同證明文件一式四份、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(請至國家圖書館

網站下戴最新版本)連同證明文件一份。 
2. 首次申請，須於進行學位考試前提出申請，並於學位考試時送請考試委員審定是否符合法定延後公開

要件，經系所主管核章及單位認定後，於畢業離校時送交圖書資訊館辦理。 
3. 第二次起之申請，須於前次申請「延後公開日期」到期前逐次提出申請(請預留作業流程時間)，仍應

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或經原就讀系所之系(所)務等會議審議確認，是否符合法定延後公開要件，
經系所主管核章及單位認定後，送交圖書資訊館辦理。 

4. 逾期提出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 

圖書資訊館簽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民國   年  月    日 

申請書版本：2025/09/11 

附件一 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(以下由圖書資訊館填寫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技術服務組 

承 辦 人 
           (簽章) 技術服務組 組長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完成日期 年   月   日 完成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 

移送讀服組 / 

讀服組點收日期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
公開上架日期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讀者服務組 

承 辦 人 
(簽章)  讀者服務組 組長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
